中宁县人民检察院文件中宁检发〔2019〕19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人民检察院政法转移

支付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2018年度）

一、基本情况

（一）下达专项转移支付预算及执行情况

2018年我院政法转移支付资金预算为247万元，全年实际执行数为312万元，执行率126%。政法转移支付资金包括办案业务经费（含司法救助经费、司法改革经费）和政法装备经费，2018年我院政法办案242万元，政法装备经费费70万元。

（二）下达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情况

1.办案业务费绩效目标。目标：用于办案相关支出，检察官、司法辅助人员、书记员业务培训，检察业务宣传，救助生活确有困难的被害人及其亲属，保障司法改革相关支出，确保司法改革顺利进行，确保有效履行检察职责。

2.业务装备费绩效目标。目标：用于购置各类业务装备购置和信息化建设。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开展2018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的通知》（宁财预发〔2019〕292号）要求，我院对2018年度政法转移支付资金绩效进行了自评，编写了绩效报告。

三、综合评价结论

2018年度我院项目资金包括：政法转移支付资金包括办案业务费（含司法救助经费、司法改革经费）和政法装备经费，中央政法转移支付财政资金预算完成率＝（预算完成数/预算数）×100%＝126%。项目资金投入按照年初工作计划和年度重点工作目标要求，不仅确保项目资金投入同年度重点工作相匹配，同时又兼顾其他检察业务的发展，完成了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件案件中感受到了公平正义的预定目标；达到预期效果，促使检察工作不断发展，群众对检察工作的知晓度、满意度进一步提高，项目成效明显。
四、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分析

（一）项目资金情况分析

 2018年我院专项转移支付资金312万元，区财政厅均已下达。

1.项目资金到位和执行情况

（1）办案业务费242万元。已全部到位，检察官、司法辅助人员、书记员业务培训，检察业务宣传，保障有效履行检察职责；已全部执行。
（2）业务装备费70万元。已全部到位，用于购置各类业务装备支出和信息化建设，已全部执行。

2.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我院制定了《财务管理制度》《采购管理制度》《固定资产管理办法》《政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内控制度，并由财务人员按季度向预算绩效管理领导小组相关领导报送资金支付情况报表，实现对项目资金使用的过程控制，确保专项资金管理使用安全高效。

（二）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办案业务费

2018年办案业务费共计242万元。主要用于与我院办理案件（业务）相关的办案（业务）支出。其中大项开支主要为办案差旅费26.16万元，维修费56.50万元，办公费10.89万元，车辆运行费29.10万元，印刷费32.68万元等。

项目绩效目标及完成情况：办案业务费及时足额拨付弥补了我院办案经费的不足，检察官、司法辅助人员、书记员及时得到了业务培训，办案素质和案件质量大幅提升；检察业务宣传成果明显，公益诉讼案件效果显著，我院所办理的校园周边食品安全案件被最高人民检察院确认为全国十大指导性案例；救助生活确有困难的被害人及其亲属，让被害人及其家属感受到党和政府和法律的公平正义；保障司法改革相关支出，确保司法改革顺利进行，确保有效履行检察职责；该项目绩效目标已完成。

2.业务装备费

2018年业务装备费共计70万元。主要用于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办公设备、专用设备采购。

项目绩效目标及完成情况：

2018年我院完成了一楼大厅高清全彩LED显示屏、无人机、会议室无线话筒采购、检察业务视屏会议室液晶屏采购项目。

我院以新技术为依托，及时更新各种办公设备与专用设备，为我院各科室工作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持和装备保障。

五、下一步工作打算

我院将继续强化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和管理，确保不挪用、不挤用、不占用，各项目资金执行到位，并强化项目绩效评价考核结果的应用。

六、绩效评价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我院将高度重视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工作，积极准备将评价结果作为下年度编制项目预算的重要依据，按时对转移支付资金的绩效目标自评报告进行公开，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附：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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